香格里拉市精准扶贫特色产业扶持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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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开展扶贫攻坚精准脱贫工作，全面贯彻落实好香格里拉扶贫攻坚“百日会战”产业发展任务，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产业，加大力度扶持贫困农户发展产业，切实增强贫困农户自身“造血”功能，特制定以下扶持方案。
一、目标任务
用一年时间，实现精准贫困户6132户产业持续增收，稳定脱贫。
二、扶持对象
（一）精准贫困户：2017年度脱贫的发展特色种养殖业的精准户。2016年度已脱贫的在发展特色种养殖业上需进一步巩固提升的精准户（由贫困群众增收工作组和各乡镇党委政府把握）。
（二）农村集体经济：对20个贫困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，促进精准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扶持。
（三）确实带动精准贫困户发展产业，增加收入的涉农企业（公司）、专业合作社、协会、种养殖大户、致富带头人进行扶持。
三、扶持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特色种植产业扶持
对精准贫困户发展特色种植业给予补助，补助范围为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及经济林果，补助标准为每亩500元，不分品种类别，补助上限为2亩。
（二）精准贫困户特色养殖产业扶持
（1）存栏牛、马、骡、驴补助上限2000元。
（2）存栏1只羊补助400元；存栏1头猪补助500元；存栏1羽鸡补助20元；补助上限均为2000元。
（3）养蜂1箱补助200元，补助上限为2000元。
（4）鱼塘养殖1亩补助1000元，补助上限为2000元。
以上养殖补助每户贫困户只享受1项，鼓励养殖户增加存栏，并适时出栏，增加收入（特种养殖参照以上标准）。
（三）涉农企业（公司）、专业合作社、协会、种养殖大户、致富带头人扶持
以提供种苗、技术支持、产品销售等服务，带动精准识别贫困户10户、该产业人均收入3300元以上的扶持5000元，在此基础上每增加1户，考核合格奖励500元。同时作为该组织今后申报上级部门相关扶持项目的重要条件。具体运营过程中可参考以下运行模式:
1、龙头企业+贫困户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(公司)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，根据贫困户家庭情况及发展条件，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和需要，采取土地流转、入股分红、资金帮扶、订单种植(养殖)、协议收购、技能培训、劳务用工等多种方式，多渠道、多形式的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。
2、农民专业合作社+贫困户。对有产业发展能力的贫困户，采取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，采取入股分红、包购包销、技术服务、管理培训等方式与贫困户进行合作，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。对无产业发展能力的贫困户，采取入股分红、代种代养代销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。
3、协会+贫困户。协会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，采取承包租赁、合作联营等方式，吸纳利用贫困户土地、劳力和其他资源，就地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。
4、专业大户、致富带头人+贫困户。专业大户、致富带头人与贫困对象签订帮扶协议，采取提供种苗、技术指导、管理服务、保底收购、基地务工等多种形式，帮扶贫困户掌握实用技术和发展门路，发展种植、养殖、加工及乡村旅游等产业，实现持续增产增收。
5、农村电商平台+贫困户。依托农村淘宝等平台，通过线上网店、线下实体店等渠道，采取为贫困户网购商品、网销农特产品、提供物流配送等途径，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、销售、技术、信息等制约，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。
（四）农村集体经济扶持
对全市2017年20个贫困村的村集体经济每村扶持100万元，作为滚动资金发展集体经济，带动精准贫困户持续增收，共扶持2000万元。具体运营过程中可参考以下运行模式:
1、由村党总支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进行运营；
2、由精准贫困户实行联保形式以小额贷款方式，贷给贫困户发展种养殖产业；每个精准贫困户申请发展产业小额贷款资金最高限额为2万元，贷款期限不超过三年。
3、以入股分红的方式投入到村里有一定实力的公司、专业合作社、协会。
（五）具体操作流程
1、特色产业发展资金操作流程
挂包干部与农户制定本年度产业计划  根据产业计划签订到户承诺书(在4月15前完成) 落实产业计划 拨付产业扶持资金（现金） 使用产业扶持资金 挂包干部负责分析产业效益（填写产业扶持分析表） 由挂包干部提出产业扶持资金奖励方案提交村委会 召开村民会议进行公示 兑现产业扶持“以奖代补”资金。
2、集体经济扶持操作流程
村党总支召开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制定集体经济扶持资金方案 进行公示 总支与企业 、协会、合作社、农户签订产业发展合同，拨付资金 乡政府、村总支、工作组实行每月督查，下达督查通知 年底进行效益分析、形成分析报告，上报市产业扶贫指挥部（农科局备案） 在乡、村、组一级进行公示。
四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乡村干部、挂钩单位、驻村工作队和结对干部职工要落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。
（二）挂包干部负责与贫困户共同谋划种养殖发展项目，与贫困户签订种养殖承诺书，并做好种养殖项目的落实工作。
（三）充分发挥挂包干部的工作积极性，提升精准贫困户的自身能动性。
1、全市精准贫困户每户3000元的种养殖特色产业发展资金，由市农科局、市扶贫办按照各乡镇的精准贫困户户数，按标准下拔各乡镇再由各乡镇根据各村精准贫困户户数下拔至各村，挂包干部根据其挂包户数领取产业扶持资金，落实挂包户种养殖情况后再兑现给精准贫困户。
2、由各挂包干部根据精准贫困户拥有的土地面积、气候、海拔、劳力等条件，在充分尊重贫困户意愿的基础上，挂包干部因户做出种养殖规划，督促贫困户按照规划完成种养殖特色产业发展，增加贫困户收入。
3、对自身不具备产业发展条件，发展动力不足的精准贫困户，各挂包干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充分征得精准贫困户的同意后，可以将该扶持资金以现金入股分红的方式入股到企业、合作社等，既能保证资金保值又能通过股金分红促进贫困户增收。
（四）特色产业资金兑现时，各挂包干部依据精准贫困户的种养殖计划，将上限为3000元/户的扶持资金按6:2:2的比例，分三期兑现（即60%的产前投入资金，20%的产中扶持资金，20%的产后扶持资金,拨付比例挂包干部可适当掌握），扶持精准贫困户更好的发展种养殖业。在精准贫困户完成一个种养殖周期后，各挂包干部须对其种养殖业进行效益分析，对不积极主动进行种养殖产业发展的精准贫困户，由挂包干部报请驻村工作队员收回该扶持资金，并上交乡财政。
（五）各乡（镇）加强对参与精准扶贫的涉农企业（公司）、专业合作社、协会、种养殖大户、致富带头人进行监督、指导、考核、统计，确认后兑现扶持资金。
（六）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切实加强对集体经济的领导、监督和管理。结合香格里拉市村集体经济实施意见和资金管理办法，制定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并规范实施。村党总支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，在实施过程中注重资料的收集、整理，建立完善的集体经济资金档案。
五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由市产业扶贫指挥部统一领导，按照产业类别由责任单位制定工作方案，市产业扶贫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及监督单位进行验收;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依据本方案，制定本地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计划，并报市产业精准扶贫指挥部审批备案后组织实施;各级驻村扶贫工作队、第一书记、驻村干部、各挂包干部对贫困户实行结对帮扶、包保帮扶。
（二）加强资金管理。贫困户补贴资金由村委会、驻村工作队、第一书记、驻村干部、各挂包干部进行入户核实并上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经乡（镇）复核汇总后，报市精准扶贫指挥部复核，经产业办和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兑现扶持资金。　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所有扶贫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挪用，严禁虚报冒领扶贫资金。一经发现，除追回扶贫资金外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